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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23 年 12 月 19 日经董事会审议通过生效） 



 

1．制定目的 

浦林成山控股有限公司（与其子公司，合称为“公司”）承诺按照高伦理、道德和法律标准开展业

务。 为信守这一承诺，推进商业活动中的反腐败和反贿赂工作， 鼓励员工及相关利益群体（包括

但不限于客户、供应商和其他股东）向公司举报任何舞弊行为，特制定本政策。 

2．适用范围 

本规定适用于公司所有部门、个人及所有与公司有业务、经济往来的客户、供应商。 

3．具体内容 

3.1 举报渠道 

公司反舞弊举报渠道有：举报邮箱、道德专线、公司钉钉管理平台、接待室。 

3.1.1 一般员工举报渠道 

1) 道德专线：0631-7520235 

2) 钉钉：内审部 

3) 接待室：浦林成山东区 A213 

3.1.2 高级管理层举报渠道 

员工对高级管理层的举报，可以通过邮箱（whistleblower@prinxchengshan.com）进行举

报。 

3.2 反舞弊处理程序 

     内审部接收舞弊案件的举报并记录相关信息，经发展战略与风险管理委员会批准，对舞弊案件进

行立项调查，收集舞弊证据，出具反舞弊调查报告并向董事会进行工作结果汇报，根据发展战略

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处理建议跟进舞弊案件的处理事宜。 

3.3 违规案件的立案 

内审部收到举报或发现疑似违规案件后，根据具体情况判断是否为本流程受理事项范围中的违规

事项。如非受理事项范围内的检举，则转职能中心负责人处理；如确为受理事项范围内，则经下

列程序进行立案： 

3.3.1 将违规案件或疑似违规行为登记《举报受理日志》，连同相关证明材料一并呈分管领

导、总裁审阅，经其批准和授权后立案。 

3.3.2 内审部将在 3 个工作日内确认投诉的内容及信息，并及时反馈给举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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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违规案件的调查 

3.4.1 内审部在疑似违规案件受理立案后，制定调查计划，成立调查小组，调查小组包含但不

限于人力、法务相关人员。 

3.4.2 对涉及一般员工可疑、被控但未经证实的举报，将视其轻重缓急，责成内审部人员、法

务部、委员会认为合适的其他人员进行独立审查。 

3.4.3 若举报牵涉到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由公司发展战略与风险管理委员会批准后，成立特别

调查小组进行联合调查。 

3.4.4 在进行有关调查时，如属严重违法行为，考虑聘请独立法律顾问调查，适当时通报审计

师、政府机关或监管机构。一旦合理怀疑被举报事件涉及到刑事罪行，应及时通报执法部门

。 

3.5 违规案件的报告及处理 

3.5.1 违规案件的报告 

调查结束后由调查人进行整理总结，并形成“违规案件调查报告”。报告的内容通常包括但

不限于以下部分： 

3.5.1.1 案件经过与调查发现（清楚地以文档记录对举报行为进行跟踪、反馈的过程，包

括必要的证据，此类证据可包括外部的或公司内部的文件、电子邮件或电子文件资料

等）。 

3.5.1.2 案件结论：行为的真伪、严重性、对公司风险的影响等。 

3.5.1.3 案件处理建议：包括对违规案件采取的措施、对违规案件相关人的处罚等。 

3.5.1.4 案件纠正预防性措施。 

3.5.2 违规案件的处理 

3.5.2.1 战略与风险管理委员会报告已完成的检举调查，并提出处理建议。建议一旦得到

委员会裁决将被及时地采纳或提交给董事会。 

3.5.2.2 由董事会对违规案件的处理意见作最终裁决，必要时还须直接向股东会或通过公

司秘书向公众或外部审计师进行事项披露。对受影响的业务单位的内部控制要进行评估

并提出改进意见。 

3.5.2.3 对调查处理后的违规案件报告及决议等材料，内审部按归档工作的规定，及时立

卷归档。 

 

 

 



 

 

3.6 禁止非法报复 

3.6.1 公司保护所有合法举报或参与调查的员工,并禁止对举报人进行非法歧视、报复行为、

敌对措施。 

3.6.2 公司对举报人的相关信息进行严格保护，必要时可根据举报人的意愿，帮助可能或已

经遭受打击、报复的举报人调换工作岗位、区域。 

3.6.3 对任何打击、报复举报人的人员予以降级、调岗、撤职、解除劳动合同等处分。 

3.6.4 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3.7 保密机制 

3.7.1 严禁将举报材料和举报人的相关情况透露给举报部门、被举报人及其上级部门。 

3.7.2 有意或无意泄露调查情况、举报人信息的，视情况予以降级、调岗、撤职、开除等处

分。 

3.7.3 举报受理人负责对举报档案统一管理，任何人不得擅自向外提供、传播，查阅、摘

抄、复印、借出举报档案需经过不同级别的权限领导批准。 

3.8 虚报的后果 

如果故意、不负责任的做出虚假或恶意指控，将受到处分，包括但不限于终止雇佣合同。 

3.9 奖励机制 

查处情况 违规影响 举报情形一 举报情形二 举报情形三 

查处的问题情节特别严

重，行为性质非常恶

劣，给公司造成重大不

良影响或重大经济损失 

违规金额在 50 万元以上（含），且止损

或挽回 10 万元以上（含）直接经济损失 
300-5000 元 100-1000 元 50-500 元 

达到司法（行政）处理标准涉嫌违法行为 100-1000 元 50-500 元 20-200 元 

公司各级人员的重大不诚信行为，且给公

司造成重大损失 
100-500 元 50-300 元 20-200 元 

查处的问题情节严重，

行为性质恶劣，给公司

造成了较大程度不良影

响或较大经济损失 

违规金额在 5 万元以上（含）50 万元以

下，且止损或挽回 5 千元以上（含）10 万

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 

100-500 元 50-300 元 30-200 元 

查处的问题情节轻微，

给公司造成不良影响范

围较小或较小经济损失 

违规金额在 2 千元以上（含）50 万元以

下，且止损或挽回 5 千元以上（含）5 千

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 

10-200 元 10-100 元 5-50 元 

注释： 

举报情形一：提供被举报方详细违法事实、线索及直接证据，积极协助查处工作，举报内容与违法事实完全

相符。 

举报情形二：提供被举报方的违法事实、线索及部分证据，不直接协助查处工作，举报内容与违法事实相

符。 



 

举报情形三：举报人提供被举报方的违法事实或线索，不能提供相关证据或协助查处工作，举报内容与查处

事实基本相符。 

4．相关文件 

4.1《反舞弊管理制度》 

4.2《反舞弊操作指引细则》 

5．解释权归属 

本规定最终解释权归内审部。 

6．附表 

《举报受理日志》 


